
台灣紡織產業永續發展策進會 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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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此欄由本會填寫

	

	審查結果
	□通過
□不通過
	會員類別
	
	會員證號碼
	


(112.05)
※本人同意上述個人資料於即日起，做為本策進會會員管理及活動聯繫使用。
【個人資料權益聲明】
台灣紡織產業永續發展策進會向您蒐集的個人╱公司資料(包括姓名、職業、聯絡方式等)，將使用於本協會需要之會員管理，及業務範圍內相關服務使用，且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料。
於此前提下，您同意本協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處理及利用相關資料以提供資訊或服務，但您仍得依法律規定之相關個人資訊權利請求行使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您的個人資料之權利。

1
台灣紡織產業永續發展策進會 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辦法
一、本會宗旨：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並以促進永續性紡織品相關產業之合作，以達共榮發展之目的為宗旨。
二、入會資格：
(一)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紡織相關產學研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審議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和常年會費後，為團體會員。
團體會員可分(1)營利性企業，(2)非營利性機構(如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學校)。
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以行使會員權利。推派會員人數名額如下：
(1)營利性企業團體會員依實收資本額分為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推派會員人數名額如下：
1.第一類會員：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肆億元(不含)以上者，推派會員人數4位。
2.第二類會員：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壹億元(不含)至肆億元(含)者，推派會員人數3位。
3.第三類會員：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壹億元(含)以下者，推派會員人數2位。
(2)非營利性機構團體會員推派會員人數3位。
(二)永久會員：凡團體會員一次繳納十年常年會費，為永久會員。　　　　                                                        
三、會員會費：
(一)入會費：
(1)營利性企業團體會員：
1.第一類會員：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肆億元(不含)以上者，為新台幣貳萬元整，於入會時繳納。
2.第二類會員：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壹億元(不含)至肆億元(含)者，為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於入會時繳納。
3.第三類會員：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壹億元(含)以下者，為新台幣壹萬元整，於入會時繳納。
(2)非營利性機構團體會員：為新台幣壹萬元整，於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
(1)營利性企業團體會員：
1.第一類會員：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肆億元(不含)以上者，為新台幣肆萬元整。
2.第二類會員：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壹億元(不含)至肆億元(含)者，為新台幣叁萬元整。
3.第三類會員：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壹億元(含)以下者，為新台幣貳萬元整。
(2)非營利性機構團體會員：為新台幣貳萬元整。
四、會員權益：
(一)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相關活動受名額限制時，會員(會員代表)參與得有優先權。
五、入會申請辦法：
1.填妥申請書並用印簽章後寄回秘書處。
2.會員資格審查完成後，寄發入會同意函及繳費通知書。
六、聯絡方式：
本會秘書處地址：23674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6號
電話：02-22670321#2008
傳真：02-22675140
聯絡人：陳玟蓉小姐      E-mail：wjchen.1200@t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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